
未滿六人成班報核功能說明 

【學校端】 

• 自 111學年度起，增列「未滿六人報核」欄位，除進用大學生教學三至六

人或不支領鐘點費教學人員得一對一、一對二教學外，其餘師資授課之班

級人數未達六人時，需於開班填報系統填寫報核表，且填報完成後始得送

審。 

 

 

 

• 由學校填寫縣市核准日期、核准文號，並依據申請函文摘要說明「未滿

六人」原因，填妥後儲存。 

 

 

  



【縣市端】 

• 各校開班申請審核頁面新增「未滿六人報核」審核欄位。 

 

 

• 於查詢統計功能頁面中，可直接下載各校「未滿六人報核」彙整表。 

 

 

• 彙整表畫面如下圖所示。 

 


